
 

 

证券代码：002450          证券简称：*ST 康得       公告编号：2019-256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传票》、《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于近日收到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粤 01 民初 1426 号《传票》、《民事起诉状》和

（2019）粤 01 民初 1426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粤 01 民初 1426 号《传票》、《民事起诉状》和（2019）粤 01 民初

1426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如下： 

（一）、《传票》的内容 

申请人（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 

被申请 1（被告）：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信） 

被申请 2（被告）：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公司） 

被申请 3（被告）：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2020 年 2 月 27 日 9 时 

应到处所：第 64 法庭（新大楼二楼东区）（可供 14 人旁听） 

（二）、《民事起诉状》的内容 

1. 请求判令被告盈信、光电公司立即向原告还款人民币 300,000,000.00 元,

并按月利率 8.751 ‰计算逾期利息，直至还清全部本息为止（其中本金



 

 

200,000,000.00 元，自 2018 年 12 月 13 日起计算利息；剩余本金 100,000,000.00

元，自 2019 年 1 月 11 日起计算利息；截至 2019 年 11 月 21 日，逾期利息暂计

为人民币 29,17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康得新对上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请求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

费用全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三）、《民事裁定书》的内容 

本院受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广州农商行向本

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名下 329,170,000.00 元的财产，并已

向本院提交了《担保函》，为上述财产保全提供信用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

下： 

1.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盈信、光电公司、康得新名下 329,170,000.00

元的财产; 

2.案件申请费 5,000.00 元，已由广州农商行预缴； 

3.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配合、妥善处理此次诉讼。鉴于目前该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

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粤 01 民初 1426 号《传票》、《民事起



 

 

诉状》和（2019）粤 01 民初 1426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4 日 


